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宣发〔2014〕4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区人才办；各市、区委宣传部，工业园区宣传办；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全国、全省和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部署，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宣传文化人才队伍，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姑苏人才计划的若干意见》（苏发〔2010〕20号）和《关于推进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的实施意见》（苏宣发〔2013〕28号）文件精神，研究制定《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2014年1月23日
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加强我市宣传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强市建设，根据《关于推进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的实施意见》（苏宣发〔2013〕28号）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选拔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一条  姑苏宣传文化人才是指在苏州宣传文化工作领域德艺双馨、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在苏州创办文化企业、能够引领和推动苏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创业人才，以及有较强发展潜力的青年宣传文化人才和紧缺高层次人才。

第二条  姑苏文化名家。在苏州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科技、新媒体、新业态等领域工作，在本专业领域具有开创性成果，并获得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要门类业务评比最高奖项，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权威和知名度。

第三条  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在苏州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个人或带领团队取得突出成果，能够代表所从事专业门类的领军水平。

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各专业门类评审标准见《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认定标准》（附件一）。

第四条  姑苏宣传文化重点人才。在苏州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专业技术水平或创作表演水平、文化经营能力，为本专业领域同行公认、工作业绩突出。

姑苏宣传文化重点人才各专业门类评审标准见《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认定标准》（附件一）。

第五条  姑苏青年宣传文化拔尖人才。在苏州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宣传文化专业人才，在本专业领域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姑苏青年宣传文化拔尖人才各专业门类评审标准见《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认定标准》（附件一）

申报者还须提供申报通知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章  申报评选

第六条  成立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评审委员会”），市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负责日常申报评选和人才服务工作。

市评审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初评小组，由有关专家及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共同组成。

姑苏文化名家每四年评选一次；领军人才、重点人才、青年拔尖人才每两年评选一次。

第七条  申报程序。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原则上只接受单位申报，由申报人所在单位登录苏州宣传网，按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并提供申报人相关证明材料。经各市（区）委宣传部、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初审后，集中报送到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第八条  审核评审。评审工作按照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由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

1．资格审核。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核，对申报材料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2．专家评审。分别组织业内专家对各专业门类人才进行初评。

3．综合评审。市评审委员会根据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引导方向、人才供需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提出实地考察人选。

4．实地考察。由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考察人选进行实地考察，经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讨论后提出建议名单。

5．审定。建议名单经市人才办主任会议审定后公示。

6．公示。面向社会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的，下发通知，公布入选名单；公示有异议的，由市评审委员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章  资  助

第九条  安家补贴。新引进的姑苏宣传文化人才享受由人才开发资金提供的安家补贴，其中新引进的姑苏文化名家，每人给予50万元安家补贴；新引进的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每人给予40万元安家补贴；新引进的宣传文化重点人才，每人给予25万元安家补贴。安家补贴分5年等额拨付。

已得到苏州市人才开发资金资助的人才，不在重复额度内享受。

第十条  项目支持。凡入选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可在培养周期内（各层次人才培养周期均为五年，从入选人才工程的当年度起算，至第五个年度为止）享受苏州市宣传文化专项资金提供的项目支持，其中：姑苏文化名家提供不超过100万元项目支持，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提供不超过80万元项目支持，姑苏宣传文化重点人才提供不超过30万元项目支持，姑苏青年宣传文化拔尖人才提供不超过10万元项目支持。

项目支持主要用于：重要演出、展览交流，品牌栏目、重大活动，承担课题、出版专著（音像），专业培训、文化、学术交流，专题研究、授徒传艺等。

同一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同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在重复额度内予以支持。个人年度项目支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资助标准上限的30%。

第十一条  项目支持申报。凡入选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可向苏州市宣传文化领导小组提出项目支持申请，项目支持采取个人申请和审核评审相结合的办法，由市委宣传部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凡入选姑苏宣传文化产业类人才，优先推荐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支持，以及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优先推荐申报省、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资助。

第十三条  姑苏文化名家、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参照《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享受生活待遇暂行办法》（苏办发〔2010〕58号）享受待遇。

第四章  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估

第十四条  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资助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承担。市直宣传文化系统人才的安家补贴由苏州市人才开发资金和人才所在单位按3∶7比例承担；吴中区、相城区、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人才的安家补贴由苏州市人才开发资金按30%进行补贴，姑苏区人才的安家补贴由苏州市人才开发资金按50%进行补贴。市直宣传文化系统人才的项目支持经费由苏州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承担；吴中区、相城区、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人才的项目支持经费由苏州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人才所在地区按3∶7比例承担，姑苏区人才的项目支持经费由苏州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人才所在地区按5∶5比例承担。各市、吴江区人才的安家补贴和项目支持经费按现行财政体制由所在地承担。

第十五条  人才安家补贴按照《苏州市人才开发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规定划拨；项目支持经费按照《苏州市市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划拨。

第十六条  受资助对象申请资助时存在有欺诈行为的，一经查实，追缴资助资金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受资助对象在资助期内有违法违纪行为，或者调往外地的，取消资助资格。

第十七条  根据《苏州市市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苏州市人才开发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及相关规定，苏州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对资助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估。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姑苏紧缺宣传文化人才计划纳入姑苏重点产业紧缺人才计划，由苏州市紧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省级重点文化企业引进紧缺人才的，博士研究生给予10万元安家补贴，硕士研究生给予5万元安家补贴，补贴在5年内等额拨付。

第十九条  原《苏州市姑苏文化产业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苏州市文化艺术体育创新人才评价办法》、《苏州市文化产业创业人才评价办法（试行）》自行废止。已入选的姑苏文化产业领军人才和重点人才不再参加本意见同一层次人才计划评选，享受待遇不变。

第二十条   各市、区可根据本地实际，参照本细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市委宣传部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评审标准》（试行）；

2．《宣传文化类评奖主要奖项一览表》。

附件1

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评审标准（一）（试行）
	门  类
	领 军 人 才
	重 点 人 才
	青 年 拔 尖 人 才

	文
化
艺
术
类
	文学创作
	（1）有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和创作积累，独立完成并在全国性权威文学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评论文章（全部文学作品达200万字以上或文学理论文章80万字以上）。作品获得国家级文学奖的最高奖项；
（2）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有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和创作积累，独立完成并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具有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评论文章（全部文学作品达150万字以上或文学理论文章30万字以上）。作品获得省级以上文学奖的最高奖项；
（2）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1）具有一定的创作潜力，在省级以上重点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个人原创作品，独立完成并出版的文学作品60万字以上；
（2）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书法
美术
摄影
	（1）独立创作并在国家级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当数量、具有鲜明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参加全国展等国家级展览获得金奖，或在省会及以上城市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为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或国家机关收藏；
（2）精通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专业工作经历；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独立创作并在省级及以上专业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具有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入选全国展等国家级展览，或在地市级及以上城市举办个人作品展；
（2）熟悉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专业功底扎实，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个人作品获得市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或以上奖项，或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展览；
（2）具有一定的专业科研能力；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音乐
舞蹈
戏剧
曲艺
	（1）获得过国家级文艺类一等奖或同等次奖项，涉及创作、导演、舞美、作曲、表演等专业有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和创作积累，其中至少有一部作品获国家级一等奖或同等次的奖励；
（2）有鲜明的个人艺术品质，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同行一致认可并产生深远影响；
（3）在全国同门类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获得相应奖项的省级最高奖，涉及创作、导演、舞美、作曲、表演等专业有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和创作积累，至少有一件作品获省级最高奖或同等次奖励；
（2）艺术风格鲜明，受到有关各方认可；
（3）在全国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1）获得市级一等奖或以上奖项，在市级青年同行中具有拔尖专业水平； 

（2）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文
化
艺
术
类
	影视
	（1）具有丰富的专业工作经历和精湛的艺术水平，参与主创的电影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等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国同行中产生广泛影响。作品获国家级文艺奖的最高奖项；
（2）精通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很高的专业理论水平，有一定数量的理论和评论文章；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具有丰富的专业工作经历，参与主创的电影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等作品在省级电视台播出，在全省同行中产生广泛影响。作品获省级及以上文艺奖的最高奖项；
（2）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
	（1）具有丰富的专业工作经历，参与主创的电影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等作品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在同行中产生广泛影响；
（2）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

	
	传统
工艺
	（1）所从事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技艺精湛，在国内同行中具有特殊贡献，在技艺提高和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2）长期从事专业制作（创作），获得过国家级金奖或同类奖项，或曾担任国家礼品、国家重大工艺项目的设计、制作；有一定数量的作品被省级以上美术馆、博物馆等收藏；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大影响和很高的知名度。
	（1）所从事项目被列入省级或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本人在其中做出特殊贡献或发挥了骨干作用；
（2）长期从事专业制作（创作），获得过省级金奖或以上奖项，或曾担任省级礼品、省级工艺项目的设计、制作；有一定数量的作品被市级以上美术馆、博物馆等收藏；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1）所从事项目被列入市级或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本人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2）在传承和创新方面业绩突出，作品获市级一等奖或以上奖项；或有一定数量作品被收藏单位收藏；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群文、
图书馆
	（1）具有丰富的专业工作经历，个人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群文、图书馆专业国家级一等奖，或其他同等次奖项；
（2）熟悉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在业务建设上有创见或实践创新。除群文创作人才外需发表相关专业专著，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熟悉群文、图书馆业务工作，个人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省级一等奖或以上奖项，或其他同等次奖项；
（2）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和科研能力，除群文创作人才外需在省级及以上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1）在群文、图书馆专业方面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个人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市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或以上奖项；
（2）理论功底扎实，除群文创作人才外需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文化遗产保护类

	文物
保护
	（1）熟悉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内外文物保护最新技术发展状况；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曾经主持或具体负责国家级文保单位或一级文物的保护修复；
（2）精通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主持、编制过相关文物保护专业方案，或出版过文物保护方面的专著，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1）熟悉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内外文物保护先进技术；工作经验丰富，曾经主持或具体负责省级文保单位或二级文物的保护修复；
（2）熟悉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主持、编制过文物保护专业方案，或在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1）熟悉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主持或具体负责市级文保单位或三级文物的保护修复；
（2）理论功底扎实，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考古
发掘
	（1）15年以上文博工作经历，具有考古领队资格，主持或具体负责过有较大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并获得省级或以上专业奖项； 

（2）精通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发表考古专著，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1）10年以上考古工作经历，具有考古领队资格，主持或具体负责有一定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并获得市级或以上专业奖项；
（2）熟悉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省级及以上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1）具有考古领队资格，主持或具体负责过考古项目的发掘； 

（2）理论功底扎实，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文物
鉴定
	（1）15年以上文博工作经历，担任省级及以上文物鉴定专业委员会成员，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和突出成就；
（2）精通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发表过文物鉴定专著，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1）10年以上文博工作经历，担任市级及以上文物鉴定专业委员会成员，具有相当的鉴定经验和一定成就；
（2）熟悉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省级及以上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1）5年以上文博工作经历，有一定的文物鉴定经验；
（2）理论功底扎实，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文化遗产保护类

	非遗
保护
	（1）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精通本项目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曾经主持完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工程，在非遗保护项目中做出突出贡献；
（2）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某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能力，在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开发研究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熟悉本项目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曾经主持或参与完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工程，在非遗保护项目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2）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开发研究上有一定的创新；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熟悉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或对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研究；
（2）理论功底扎实，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博物馆
	（1）工作经验丰富，具有专业领域公认的国家级水平；是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或在国内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担任一定职务；
（2）精通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发表过博物馆相关专业的专著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1）熟悉博物馆相关业务工作，具有专业领域公认的省级水平，并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2）熟悉博物馆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具有较高知名度。
	（1）在博物馆相关某一专业学有专长，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2）理论功底扎实，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新闻传媒类
	新闻
传播
	（1）精通新闻传播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强的业务能力，获得过国家级一等奖，或同等次奖项；
（2）在本专业有理论创见或实践创新；
（3）业绩突出，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即“名记者、名主持、名编辑”评选，入选标准如下：
（1）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业务能力，获得过省部级一等奖或以上奖项，或同等次奖励。“名记者”要有较强的新闻策划、采写能力，业绩突出，成功组织和参与市级以上重大报道和典型宣传；“名编辑”所编辑、制作的节目、栏目、撰写的评论作品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名主持”要具有较强的节目驾驭能力，播音、主持的节目具有较高的关注度、美誉度；
（2）具有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和业绩表率作用，具备人才培养和带教能力；
（3）在全市同行中有较强发展潜力，在省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1）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在新闻传播相关专业具有较强发展潜力，获得过地市级一等奖或以上奖项，或同等次奖励；
（2）成长较快，业绩比较突出。

	新闻传媒类
	媒体
经营
	（1）精通媒体经营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洞悉本行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获得过行业内全国性先进人物或领军人物表彰，或同等次奖项。
（2）在行业领域内模式首创、案例创新等方面有理论创见或实践开拓，在国内业界有较大影响，被同行广泛学习和借鉴；率领团队业绩卓越，领先全国同行，在业内被树为行业标杆，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3） 在全国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熟悉媒体经营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精通本专业领域的相关技能，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业务能力。
（2）在行业领域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创新，经营管理理念领先、经营管理业绩优秀，个人在项目开拓、行业开发中起关键主导作用。
（3）在全省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熟悉市场、精通广告业务，有较强的开拓意识，懂得媒体传播规律。
（2）具有独特的创新能力，主持或具体负责某行业或某项目开发，并取得明显成果。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传媒
技术
	（1）精通传媒技术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强的业务能力，负责项目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科技创新奖，或同等级奖项，或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2）在本专业有理论创见或实践创新，发表出版过专业相关专著，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论文，并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业绩突出。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1）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强的业务能力，负责项目获得过省广播电影电视局颁发的科技创新一等奖，或同等级奖项。
（2）在本专业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创新，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论文，业绩突出。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强的业务能力，负责项目获得过市新闻科技创新一等奖，或同等级奖项。
（2）在青年人中成长较快，业绩突出，近三年年度考核两次优秀。
（3）在全市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理论
研究类
	（1）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在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开发上有所创新或突破，是本学科某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获得省部级一等奖以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独立完成并公开出版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专著，并在国家级期刊上独立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
（3）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知名度。
	即“东吴学者”评选，入选标准如下：
（1）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学术造诣，在专业研究领域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获得过省部级二等以上或市级一等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主持过市（厅）级以上社科研究课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在社科研究方面有较大发展潜力；
（3）在全国同类专业领域中具有较高知名度。
	（1）具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对某一领域有研究专长或深厚知识积累；承担或完成市级及以上某一研究课题； 

（2）理论功底扎实，在本专业学术报刊上发表论文6篇以上，其中至少2篇发表在核心期刊；
（3）在省（市）同行中有较高知名度。


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评审标准（二）（试行）

	门  类
	领 军 人 才
	重 点 人 才

	文
化
产
业
类
	创意设计业
	（1）注册资本达100万元，实际到帐达5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200万元；
（3）所设计的作品（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100万元以上；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达1个，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1个及以上；
（3）开发的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出版
发行业
	（1）注册资本达1000万元，实际到帐达25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500万元；
（3）所开发生产的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超过300万元；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2个以上；
（3）开发的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新闻
传媒业
	（1）注册资本达1000万元，实际到帐达50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800万元；
（3）项目在全国所属行业处领先地位，运营模式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示范价值。
	（1）上年度核心产品用户数据超过100万或营业额超过500万元；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2个及以上；
（3）开发的产品具有独特性、创造性、示范性，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项目在所属行业具领导地位，有重要产业化价值。

	
	数字
内容和动漫业
	（1）注册资本达200万元，实际到帐达10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200万元；
（3）所设计的作品（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超过100万元；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1个以上；
（3）开发的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会展
广告业
	（1）注册资本达1000万元，实际到帐达50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800万元以上。
（3）设计的作品（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超过400万元；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1个以上；
（3）开发的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文
化
产
业
类
	印刷
复制业
	（1）注册资本达500万元，实际到帐达15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2000万元以上；
（3）开发生产的作品（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达1个，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1个及以上；
（3）开发的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工艺
美术业
	（1）注册资本达500万元，实际到帐达30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
（3）研发、生产的作品、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500万元以上；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2个以上；
（3）开发的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演艺
娱乐业
	（1）注册资本达1000万元，实际到帐达50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500万元；
（3）原创、研发的作品、产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300万元以上；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1个以上；
（3）原创、研发的作品、产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影视
制作
	（1）注册资本达2000万元，实际到帐达1000万元；
（2）上年度营业额超过500万元；
（3）原创、制作的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
	（1）上年度营业额超过300万元；
（2）使用新技术研发的产品1个以上，创造、应用专利权（版权、商标权）1个以上；
（3）原创的作品曾获得省级或以上奖项。


附件2

宣传文化类主要奖项一览表

国家级：

	类  别
	国家级奖项名称（子项）
	主办单位

	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文艺类图书
	中央宣传部

	
	
	电影
	

	
	
	电视剧（片）
	

	
	
	戏剧
	

	
	
	歌曲
	

	文艺评奖
	中国文化艺术
政府奖
	文华奖
	文化部

	
	
	群星奖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
	

	
	中国戏剧奖（原曹禺剧本奖和戏剧梅花奖合并为中国戏剧奖）
	中国文联

	
	大众电影百花奖
	中国文联

	
	电影金鸡奖
	中国文联

	
	音乐金钟奖
	中国文联

	
	全国美术展览奖
	中国文联

	
	曲艺牡丹奖
	中国文联

	
	书法兰亭奖
	中国文联

	
	杂技金菊奖
	中国文联

	
	摄影金像奖
	中国文联

	
	民间文艺山花奖
	中国文联

	
	电视金鹰奖
	中国文联

	
	舞蹈荷花奖
	中国文联

	
	茅盾文学奖
	中国作协

	
	鲁迅文学奖
	中国作协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中国作协

	
	骏马奖
	中国作协、国家民委

	新闻评奖
	中国新闻奖
	中国记协

	
	长江韬奋奖
	中国记协

	出版评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
	国家出版奖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全国优秀出版人物奖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优秀图书奖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韬奋出版新人奖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江苏省级（部分）：

	类  别
	江苏省级奖项名称（子项）
	主办单位

	文艺评奖
	紫金文化奖章
	江苏省政府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政府

	
	江苏戏剧奖·红梅奖（小戏小品奖等）
	江苏省文联、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省文华奖
	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省“五星工程奖”
	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音乐茉莉花奖
	江苏省文联

	
	江苏舞蹈莲花奖
	江苏省文联

	
	江苏摄影金瞬奖
	江苏省文联

	
	江苏曲艺芦花奖
	江苏省文联

	
	江苏电视金凤凰奖
	江苏省文联

	
	江苏省文艺评论奖
	江苏省文联

	
	江苏省民间文艺迎春花奖
	江苏省文联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
	中国美协、江苏省文联

	
	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
	江苏省作协

	新闻评奖
	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版权）局、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新闻奖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戈公振奖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江苏省各类优秀作品奖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全国报纸副刊各类优秀作品奖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江苏省报纸副刊各类优秀作品奖
	江苏省报纸副刊编辑协会

	
	中国晚报各类优秀作品奖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


备注：以上全国级奖项依据为2005年3月出台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中明确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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